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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溪市农业机械化管理站

慈  溪  市  财  政  局

                 慈农机〔2018〕29号

                 慈  财〔2018〕277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印发《2018年度慈溪市农机购置和设施农业建设补贴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各镇（街道）农机站、财政所：
　　现将《2018年度慈溪市农机购置和设施农业建设补贴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慈溪市农业机械化管理站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慈溪市财政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2018年11月2日

2018年度慈溪市农机购置和设施农业建设补贴实施办法

为做好2018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，支持引导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，根据宁波市农业局、财政局《关于印发宁波市2018-202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甬农发〔2018〕62号）和关于印发《进一步优化整合涉农资金的意见》的通知（慈农办〔2018〕48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农业机械化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促进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为基本要求，突出重点，全力保障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生产全程机械化的需求，为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，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支撑；坚持绿色生态导向，大力推广节能环保、精准高效农业机械化技术，促进农业绿色发展；推动科技创新，加快技术先进农机产品推广，提升农机作业质量；推动普惠共享，实行补贴范围内所有机具敞开补贴，促进农机社会化服务，切实增强政策获得感；创新组织管理，着力提升制度化、信息化、便利化水平，严惩失信违规行为，严防系统性违规风险，确保政策规范廉洁高效实施，不断提升公众满意度和政策实现度。

二、资金安排

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在全市范围内实施。根据年度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中央补贴资金规模、宁波市级专项补贴和慈溪市级财政预算安排，实行总额控制，依照重点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，大力推广节能环保、绿色生态机械，兼顾发展特色农业和设施农业装备原则。

购机者年度内享受中央补贴资金实行总额限制，个人不超过50万元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不超过150万元。
宁波市新型农机试验示范与推广补贴机具控制额度按宁波规定执行。

三、补贴范围与补贴标准

（一）宁波市确定中央资金宁波市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13大类30小类66品目(详见附件1《宁波市2018—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》（（以下简称《一览表》），不含新产品试点和植保无人飞机规范应用试点)，按照《一览表》补贴标准执行。其中对宁波市重点推广的水稻插秧机慈溪财政按中央资金补贴额的10%累加补贴，打（压）捆机、水稻直播机、水稻侧深施肥装置、秧盘播种成套设备慈溪财政按中央、宁波两级资金补贴额的30%累加补贴。
补贴机具须在明显位置固定标有生产企业、产品名称和型号、出厂编号、生产日期、执行标准等信息的永久性铭牌。
（二）继续开展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试点工作，具体操作办法按照《宁波市2012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实施方案》（甬农机安〔2012〕13号）执行。

(三)新产品补贴试点、植保无人飞机规范应用试点具体操作办法按宁波规定执行。

（四）购置列入《2018年宁波市新型农机试验示范与推广补贴机具一览表》内符合慈溪本地实际的毛豆收获机、多用途旋耕机、生产型、食品级真空冷冻干燥机、收割打捆一体机、烘干机粮食输送装置等农业机械设备，按宁波市补贴标准执行，同时慈溪财政按宁波定额补贴的30%给予累加补贴。

（五）为推进创建“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市”购置品目外的以下机具，慈溪财政按购置价35%给予补助：1、秸秆收集打捆、果树枝粉碎、切片、压块等秸秆处理机械。2、果蔬类播种、育苗、移栽、收获关键环节机械。3、畜禽饲养机械中自动喂料、排泄物清理环节机械。
　　（六）列入设施农业项目。按(慈农办〔2018〕48号)文件执行。
四、补贴对象

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（以下简称购机者），其中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、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。

五、补贴操作和资金兑付
（一）中央农机购置补贴

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行“自主购机、定额补贴、先购后补、县级结算、直补到卡（户）”。

1、自主购机
购机者自主选机购机，并对自主购机行为和购买机具的真实性负责，承担相应责任义务。鼓励非现金方式支付购机款，便于购置行为及资金往来全程留痕。购机者对其购置的补贴机具拥有所有权，可自主使用、依法处置。

2、补贴申请

（1）购机者可通过农机补贴手机APP进行补贴信息录入申请，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(身份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公章)、购机发票、“一卡通”卡号（或银行账号）等有关申请资料，向市农机管理站办理补贴手续。外地户籍购机者另须提供申请地从事农业生产的相关证明。
（2）购机者申请牌证管理机具购置补贴资金的，另须提供机具行驶证或备案登记回执；申请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的，须提供农机监理部门盖章确认的《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申请表》。
（3）购机者和产销企业对其提交的农机购置补贴相关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3、补贴审核
市农机管理站对购机者提交材料进行形式审核，并对需要办理牌证的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、插秧机、需要现场安装的补贴机具以及新产品补贴试点机具、植保无人飞机规范应用试点机具等重点机具进行核实，做好人机合影、铭牌核对、签字确认、系统操作等工作。其余机具核实工作由镇（街道）农机站负责。（对需要办理牌证的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、插秧机、需要现场安装的补贴机具以及新产品补贴试点机具、植保无人飞机规范应用试点机具等重点机具、特色农机产品核实工作由市农机管理站管理科牵头负责；设施农业核实工作由市农机管理站推广科牵头负责；其余机具核实工作由镇（街道）农机站牵头负责）

4、公示

市农机管理站对购机申请资料及购机情况进行汇总，对不涉及他人隐私的信息公示7日。
5、补贴资金兑付

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市农机管理站进行补贴资金结算审核，会同市财政局联合发文，通过“一卡通”或银行账号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给购机者，确保补贴资金及时到位。对安装类、设施类或安全风险较高的补贴机具，可在生产应用一段时期后兑付补贴资金。

6、档案整理
机具等纸质档案材料由市农机管理站统一整理、归档，并保存备查。农机安监科应及时提交享受报废更新补贴机具的有关材料，确保档案材料的完整性。
设施农业建设
　　1、申报。补贴对象携带有效身份证明（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及公章）等相关材料向镇（街道）农机站提出补贴申请，并填写《慈溪市设施农业项目建设计划申请表》（附件2）。 
　　2、审核。镇（街道）农机站负责对申报内容和材料进行审查，并将审查结果及相关材料报市农机管理站，市农机管理站会同镇农机站进行实地勘察并核实申报材料，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设施农业建设补贴对象。 
　　3、实施。市农机管理站审核通过的补贴对象自主选择设施农业经销（生产）企业，并与生产企业签订安装合同后实施建设。 
　　4、确认。设施大棚建成后，补贴对象向市农机管理站提出确认申请。确认工作由市农机管理站组织实施，并出具确认意见（补贴面积、补贴额等）。同时将发票、生产企业安装清单、安装合同、建设图纸、项目区位图等纸质材料统一整理归档。 
　　5、补贴资金结算。由市农机管理站进行补贴资金结算审核，会同市财政局联合发文，通过“一卡通”或银行账号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给补贴对象。
　　（三）其它相关流程
　　具体见附件5。

其它相关规定及说明
（一）对已经报废老旧农机并取得拆解回收证明的购机者，可优先补贴。补贴申领有效期原则上当年有效，因当年财政补贴资金规模不够、办理手续时间紧张等无法享受补贴的，可在下一个年度优先补贴，并按原补贴额执行。

（二）加强监管，严惩违规。重点加强对大中型机具的核验和单人多台套、短期内大批量等异常申请补贴情形的监管。加强购机者信息保护，配合相关部门严厉打击窃取、倒卖、泄露补贴信息和电信诈骗等不法行为。全面贯彻落实《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农办财〔2017〕26号））及《宁波市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精神，加大违规行为查处力度，严处失信违规主体。

（三）在中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，具体产品或具体档次的中央资金实际补贴比例在30%上下浮动符合政策规定。发现具体产品实际补贴比例明显偏高，应及时组织调查，对有违规情节的，按农业部、财政部联合制定的《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以及《宁波市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处理；对无违规情节且已购置的产品，按原规定履行相关手续，视情况优化调整该产品补贴额。
附件：1.宁波市2018-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

一览表

2.慈溪市设施农业项目建设计划申请表

3.2018年宁波市新型农机试验示范与推广补贴              机具申请表

4.2018年慈溪市特色农机产品购置补贴申请表

操作流程图

  抄送：宁波市农机总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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